扬州大学辅导员招聘启事
为优化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专职辅导员队伍，根据工作需要，我校决定公开招聘辅导员。具体招聘事宜如下：

一、招聘岗位及名额

1、招聘岗位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专职辅导员

2、招聘名额：20名(事业编制)
3、设岗学院：马克思主义学院、新闻与传媒学院、体育学院、化学化工、机械工程学院、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、信息工程学院、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、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、农学院、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、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、兽医学院、医学院、商学院、旅游烹饪学院(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)、艺术学院
二、招聘条件 
应聘人员须同时具备如下条件：

1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、理论水平和奉献精神。
2、有志于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，办事公正，诚实守信。
3、中共党员，曾担任主要学生干部，有较强的组织管理、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述能力，一般要求具备一定文体特长。
4、身心健康，品貌端正，性格开朗，善于与人沟通和合作。
5、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研究生毕业且获硕士及以上学位者（含应届毕业生），成绩优秀，综合素质优良，曾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或奖学金。
6、已参加工作的往届毕业生须提供单位同意应聘的证明。
7、应聘人员为1985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。
三、招聘程序 

1、应聘者应填写《应聘人员基本信息表》，并通过电子邮件以附件形式发送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、学习成绩单、身份证、各类获奖证书及其它证书、证明的扫描件(扫描件为JPG格式)，附件容量不超过4M。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“姓名+毕业学校名称+应聘辅导员”。基本信息表请不要和自荐材料一起打包，只允许有基本信息表和自荐材料压缩包2个附件。请严格按照要求填写表格、发送邮件，不按要求和重复发送邮件者不予初审。 

2、报名截止时间为：2012年12月31日(星期一)17点；学校对应聘者进行初选后确定进入下一轮考核名单，于2013年1月7日以短信或邮件通知本人。对初选未通过者，恕不一一告知。 

3、学校校验证书原件后组织笔试、面试、体检、心理测试等，逐层筛选，体检后确定拟聘人员与学校签订就业协议。
四、联系方式 

联系单位：扬州大学人事处 

报名地址：(225009)扬州市大学南路88号荷花池校区行政楼524室     

联系电话：0514-87971876
联 系 人：殷老师、王老师
邮　　箱：rczp@yzu.edu.cn
附件：《应聘人员基本信息表》
